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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.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

[立法會 CB(3)547/13-14、 CB(2)1508/13-14(01)
及 CB(2)1658/13-14(02) 號 文 件 ， 以 及 CMAB 
C1/30/5/4號文件 ] 

 
 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(會議過程索引

載於附件 )。  
 
政府當局需要採取的跟進行動  
 

政府當局 

 
 

2.  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就委員及法案委

員會法律顧問提出的下列事項提供書面回應  
 

(a) 《選舉管理委員會 (選民登記 )(立法會

地方選區 )(區議會選區 )規例》(第 541A
章 )的擬議新訂第 9(1)(ab)條似乎未能

完全反映選舉事務處在處理選民要求

取消其選民登記的個案時採用的一般

原則；  
 
(b) 一名委員查詢在現有法例下選舉管理

委員會劃分區議會選區分界的法律基

礎；及  
 
(c) 關於第 541A章第22(1)及 (2)條和《選舉

管理委員會 (登記 )(立法會功能界別選

民 )(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投票人 )(選
舉委員會委員 )規例》 (第 541B章 )第
42(1)及 (2)條所訂的選民登記罪行，委

員要求當局提供數字，說明近年有多

少宗投訴與該等罪行有關，但因 6個月

檢 控 時 限 已 過 而 令 執 法 部 門 無 法 跟

進。  
 
(會後補註：政府當局的書面回應和致法案
委員會法律顧問的覆函已於 2014年 6月 11
日隨立法會 CB(2)1769/13-14(01)至 (02)號
文件發出。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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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 法案委員會完成逐項審議條例草案條文的

工作。法案委員會將於 2014年 6月 9日下午 4時 30分
舉行的下次會議考慮政府當局擬提出的委員會審

議階段修正案擬稿。  
 

(會後補註：按照主席的指示，下次會議改
於 2014年 6月 12日上午 8時 30分舉行。 ) 

 
 
II. 其他事項 

 
4. 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下午 12時 55分結束。 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14年 10月 21日  



附件  
 

《 2014年選舉法例 (雜項修訂 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第四次會議過程  

 
日期： 2014年 6月 3日 (星期二 ) 
時間：上午 10時 45分  
地點：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 2 

 
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
的行動  
000914 -  
003522  

主席 

政府當局  
致開會辭  
 
繼續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  
 
條例草案第 2部 (續 ) 
關 於 惡 劣 天 氣 對 日 期 和 期 間 的 影 響

的修訂 

 
條例草案第 5條  
政府當局表示會就《選舉管理委員會

(選舉程序 )(立法會 )規例》(第 541D章 )
的擬議新訂第 2A(4)條提出委員會審

議階段修正案 (下稱 "修正案 ")，以清

楚 訂 明 關 乎 惡 劣 天 氣 的 擬 議 一 般 性

條文將受哪些明確條文 (即關乎延遲

或 押 後 選 舉 、 投 票 或 點 票 的 現 行 條

文 )所規限。當局亦會就其他選舉法

例在條例草案第 2部中的類似條文提

出修正案。  
 

 

003523 -  
004634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助理法律顧問  

條例草案第 3部 

關 於 將 要 求 取 消 登 記 的 選 民 或 投 票

人納入遭剔除者名單的修訂 

 

條例草案第 31條  
政 府 當 局 回 應 助 理 法 律 顧 問 的 提 問

時解釋     
 
(a) 任 何 人 若非 現 有 正式 選 民 登記

冊上的已登記選民，並在臨時選

民 登 記 冊發 表 前 要求 撤 回 其選

民登記申請，則該人不會獲納入

臨 時 選 民登 記 冊 及下 一 份 正式

選民登記冊。由於該人並非名列

在現有正式選民登記冊上，故無

須將該人編入遭剔除者名單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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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  (b) 選 舉 登 記主 任 收 到經 選 民 簽署

的取消登記書面通知後，會以掛

號 郵 件 把確 認 取 消登 記 的 通知

寄 到 該 選民 在 現 有正 式 選 民登

記冊上的登記地址，以通知該選

民 其 記 項將 不 會 納入 下 一 份正

式選民登記冊。如該掛號郵件無

法投遞，選舉登記主任會追尋原

因並作出跟進，向該選民尋求進

一步澄清。根據一般原則，選舉

登 記 主 任如 認 為 有關 選 民 已獲

告 知 選 舉登 記 主 任擬 將 其 記項

從 下 一 份正 式 選 民登 記 冊 內略

去，便會因應該選民取消登記的

要求，將其記項納入遭剔除者名

單。  
 

 

  助 理 法 律 顧 問 認 為 ， 擬 議 新 訂 第

9(1)(ab)條似乎未能完全反映上述選

舉事務處所採用的一般原則；就此，

政 府 當 局 回 應 時 表 示 同 意 考 慮 是 否

需要提出修正案，以闡明上述原則。 
 

政府當局  
(會議紀要 

第 2段 ) 

004635 – 
005815  

主席 

譚耀宗議員 

政府當局  
麥美娟議員  

譚耀宗議員詢問，是否有任何關於自

願 要 求 取 消 登 記 的 偽 冒 申 請 的 投

訴；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至今未有發

現這類個案。  
 
麥美娟議員詢問，如有關的掛號郵件

無法投遞，選舉事務處會如何作出跟

進，向該選民尋求進一步澄清。政府

當局解釋，除投寄掛號郵件外，選舉

事 務 處在進 一 步處理 取 消登記 的 申

請前，亦會嘗試以電話及電郵 (如有

電話號碼及電郵地址的話 )聯絡相關

選民。該選民若有在其取消登記的書

面通知提供另一地址，則選舉事務處

會聯絡該選民以澄清其最新地址，而

以 掛 號郵件 投 寄的通 知 亦會同 時 寄

往該選民提供的另一地址。  
 

 

005816 -  
005943  

主席 

政府當局  
 

條例草案第 4部 

關於在區議會 (第二 )功能界別登記的

申請的修訂 

 

 

 

005944 -  
010142  

主席 

政府當局  
 

條例草案第 5部 

關 於 委 任 監 察 投 票 代 理 人 及 監 察 點

票代理人的通知規定的修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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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政府當局表示，當局理解委員對審慎

處理選舉安排極為重視，故此亦準備

在 有 關 委 任 ／ 撤 銷 委 任 監 察 投 票 代

理 人 及 監 察 點 票 代 理 人 的 通 知 方 面

維持現行做法。政府當局會提出修正

案以撤回條例草案中的相關修訂，但

會就相關條文作出若干技術性修正。 
 

010143 -  
010902  

主席 

政府當局 

 

條例草案第 6及 7部 

關 於 交 付 方 式 的 修 訂 和 關 於 就 獲 發

給 2張 或 多 於 2張 選 票 的 選 民 所 作 規

定的修訂 

 

 

010903 -  
011932  

主席 

政府當局 

 

條例草案第 8及 9部 

關 於 大 點 票 站 的 點 票 程 序 的 修 訂 和

關 於 選 舉 代 理 人 可 代 候 選 人 行 事 的

權限的修訂 

 

 

011933 -  
013243  

主席 

政府當局 

何秀蘭議員  
梁志祥議員  
 

條例草案第 10部 

關於將選舉、投票或點票延遲或押後

的修訂 

 

關於為訂明選舉、投票或點票可在因

危害公眾健康的事故而受到妨礙、干

擾、破壞或嚴重影響的情況下延遲或

押後而提出的擬議修訂，政府當局回

應何秀蘭議員的提問時表示，選舉管

理委員會 (下稱 "選管會 ")或投票站主

任 (視 乎 情 況 而 定 )有 權 基 於 上 述 理

由，宣布延遲單一選區的選舉和押後

該項選舉的投票或點票，或宣布押後

在某一票站進行投票或點票。  
 
何 秀 蘭 議 員 進 而 要 求 政 府 當 局 制 訂

詳細程序，以便日後因發生危害公眾

健 康 的 事 故 而 考 慮 延 遲 選 舉 及 押 後

投 票 或 點 票 時 ， 可 依 循 該 等 程 序 行

事。政府當局同意在制訂下一輪選舉

的實務安排時跟進此事，並會向有關

的事務委員會作出匯報。  
 

 

 

013244 -  
013507  

主席 

政府當局  

條例草案第 11部 

關於通常辦公時間的修訂 

 

 

013508 -  
013959 

主席 

姚思榮議員 

政府當局  
 

條例草案第 12部 

關 於 指 定 投 票 站 及 點 票 站 等 的 公 告

的修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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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  姚 思 榮 議 員 關 注 有 何 安 排 可 照 顧 殘

疾選民的特別需要。政府當局解釋，

殘 疾 選 民 如 被 編 往 他 們 難 以 到 達 的

投票站投票，可要求選舉事務處安排

他 們 改 往 另 一 個 容 易 到 達 的 投 票 站

投票。 
 

 

014000 -  
015501  

主席 

政府當局  
梁家傑議員  
助理法律顧問  

條例草案第 13部 

技術修訂 
 

梁 家 傑 議 員 查 詢 在 現 有 法 例 下 選 管

會 劃 分 區 議 會 選 區 分 界 的 法 律 基

礎。政府當局承諾會提供書面解釋。 
 

 

 
 

政府當局 

(會議紀要  
第 2段 ) 

015502 -  
015816  

主席 

政府當局  
梁家傑議員  
 

條例草案第 14部 

關 於 選 民 或 投 票 人 登 記 的 法 定 限 期

的修訂 
 

 

015817 -  
020740  

主席 

政府當局  
謝偉俊議員  
梁家傑議員  
助理法律顧問  
 

條例草案第 15部 

關 於 檢 控 某 些 關 乎 選 舉 的 罪 行 的 修

訂 
 

政 府 當 局 就 謝 偉 俊 議 員 的 提 問 解

釋，現時，由於第 541A章第 22(1)及 (2)
條和第 541B章第 42(1)及 (2)條所訂的

罪行並非可公訴罪行，該等規例亦無

作出時效規定，故《裁判官條例》(第
227章 )第 26條 所 訂 的 時 限 適 用 於 這

些罪行。因此，如要就這些罪行提出

檢控，必須在有關個案發生起計的 6
個月內提出。政府當局表示，條例草

案的擬議修訂將移除 6個月的時限，

即使有關的虛假陳述是在 6個月前作

出，當局亦可提出檢控。  
 

 

  因應謝偉俊議員的要求，政府當局答

應就第 541A章及第 541B章的上述條

文所訂的選民登記罪行提供數字，說

明 近 年 有 多 少 宗 投 訴 與 該 等 罪 行 有

關，但因 6個月檢控時限已過而令執

法部門無法跟進。  
 

政府當局  
(會議紀要 

第 2段 ) 

020741 -  
021128  

主席 
 

結語  
 

安排下次會議時間  
 

 
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14年 10月 21日  


